臺北市北投區文林國民小學105年度第七屆文林盃校際網球邀請賽競賽規程

一、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5年4月北市教體字105340102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目的：

 (一)提倡正當休閒運動，並藉以聯繫臺北市各國小網球隊學生情誼。

 (二)提升臺北市國小學生網球競技能力與水準。

三、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

四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北投區文林國民小學。

五、比賽日期：

 (一)105年5月24日(週二)8：00-17：00。

 (二)105年5月25日(週三)8：00-17：00。

六、比賽地點：臺北市北投區文林國民小學室外網球場(雨天移至活動中心室內網球場)。

七、活動規模：預計邀請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22所學校。

八、參加對象：臺北市設有網球體育班、網球重點推動項目及網球社團學校，預計22所學校432位選手參賽。

九、比賽組別：

 (一)團體賽：男童組、女童組。
 (二)單打賽：四年級男童組、四年級女童組、五年級男童組、五年級女童組。

十、比賽方式：

 (一)採3點2勝制(單、雙、單)，前2點不得輪空，否則視同棄權，名單一經提出，則不得
    更改。

 (二)各組依報名隊數多寡決定比賽制度。
 (三)各組單、雙打全部六局淘汰賽，局數六平時採決勝局制。
 (四)各組第二點雙打每局均採用No-Ad制。

 (五)本比賽為邀請賽，不設主審裁判，僅安排巡場裁判。

 (六)若天候因素影響比賽進度，大會有權更改比賽賽制。

十一、報名人數：
      參賽學校團體賽每組限報名1隊，每隊各以6人為限(含隊長)，個人賽不限人數。

十二、比賽規則：依據中華民國網球協會最近審定之網球規則。

十三、報名手續：

 (一)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05年5月11日（週三）止，逾期恕不受理。報名截止3天後於
     文林國小網站公告報名接受名單，若有錯誤請在5/17(週二)下午4點前電話告知錯誤。
 (二)報名地點：臺北市北投區文林國小學務處體育組。

 (三)聯絡電話：2823-4212#303體育組王治仁老師或石家瑋教練(0918582214)。
(四)報名方式：免報名費，填寫報名表(如附件)，並E-mail至 scwgt2@yahoo.com.tw，
   檔名：文林盃-報名學校，請將正本加蓋單位印信或校長簽章後送至本校學務處。
十四、比賽用球：網球採用YONEX比賽用球。

十五、獎勵：團體賽各組錄取前三名頒發獎盃；個人賽各組錄取前三名頒發獎盃、獎品鼓勵。
十六、抽籤日期及地點：105年5月18日(週三)下午2：00於文林國小學務處舉行，缺席者由大會代為抽籤，不得異議，賽程排定後公布於本校網站。
十七、附則：
 (一)為使比賽順利進行，請各校帶隊老師協助管理選手之秩序及安全維護，並要求隊員遵守

     大會各項規定，違者取消名次。
 (二)擔任本次比賽之裁判、工作人員及參加學校領隊、教練、管理，請各校給予公假及課務派

     代處理。

 (三)參加領隊會議人員，請 貴校逕依權責辦理公假登記或課務派代事宜。

 (四)承辦比賽之業務單位及人員得報請教育局主管機關核定記功1次1人，嘉獎2次3人，

     嘉獎1次3~5人。 
十八、經費：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5年度辦理推動重點運動項目活動經費支付。

十九、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  大會修訂公布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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